附件6

“食安心”行动方案
——德宏州推进健康县城建设专项行动之四

一、行动目标
以食品安全“四个最严”为遵循，以“重点整治、常态管理、持续提升”为原则，聚焦餐饮服务环境卫生、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以“餐饮安心码”智慧监管、“餐饮服务等级评定”和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为抓手，全面加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确保餐饮服务等级评定结果年度综合得分≥75分，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率≥90%。推动食品安全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落实，坚决防止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重点任务
（一）全面改善餐饮服务环境卫生状况
围绕“干净、整洁、安全、放心”目标，聚焦城区和车站、旅游景点、高速公路服务区等重点区域，学校、养老机构等重点领域，以及特定餐饮服务提供者、网络餐饮服务、“小餐饮”等重点业态，全面整改消除存在的问题和死角，持续巩固集中整治成果，逐步向城郊接合部和乡镇拓展，推动中型以上餐馆和单位食堂达到“周边环境整洁、就餐场所干净、后厨合规达标、仓储整齐安全、餐饮用具洁净、从业人员健康、配送过程规范”等“7个达标”要求，小型餐馆和餐饮食品摊贩达到“场所净、餐具洁、厨合规、人健康、食安全”等“5个达标”要求。（州市场监管局牵头；州教育体育局、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州商务局、州卫生健康委配合，各县市党委和政府负责）
（二）全面提升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水平
1.强化主体责任落实。通过常态化监管检查，加大从业人员培训考核力度、持续开展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等措施，推动各类餐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餐饮服务提供者要严格执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和《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严格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建设，食品安全管理（从业）人员培训考核覆盖率≥85%，严格设施设备维护管理，严把原辅料购进质量安全关，严把餐饮加工制作关，严把餐饮用具清洗消毒关，严把环境卫生控制关，定期开展自查自纠，保证提供的餐食符合食品安全的相关要求。
2.实行餐饮服务等级评定管理。严格按照《餐饮服务等级评定规范》要求，实施餐饮服务等级评定和动态调整，构建以餐饮服务等级评定为支撑、以日常监督检查为基本手段、以“双随机”和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督检查机制。餐饮服务等级评定年度综合得分≥75分。对消费者评价为“基本满意”，尤其是“不满意”等级的餐饮服务提供者进行重点监管，加大监督检查频次。
3.强化特定餐饮服务提供者风险防控。针对学校（含托幼机构）食堂、养老机构食堂、医疗机构食堂、建筑工地食堂、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大型餐饮企业、连锁餐饮企业、线上餐饮平台企业等特定餐饮服务提供者加工制作量大、辐射范围广、食用人群庞大的特点，强化风险等级管理，突出加强监管，督促指导特定餐饮服务提供者建立涵盖原料采购、操作流程、物流配送、餐厨废弃物处理、网络明厨亮灶等的食品安全控制和风险防范体系，不断提升食品安全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4.严格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督促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严格履行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资格审查义务，确保有实体经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确保公示信息完整、真实，并及时更新公示信息。加强对配送人员进行食品安全培训管理，规范配送行为，确保配送过程食品安全。推行外卖餐食封签，保证食品配送过程不受污染，积极推行无接触配送。
5.规范“小餐饮”经营行为。通过重点整治，推动“小餐饮”（含小型餐饮、餐饮类食品摊贩）规范管理，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持续加强政策引导，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小餐饮”集中经营，推动原料配送、餐饮用具清洗消毒、后厨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等统一管理，促进“小餐饮”向集约化规范化转型升级，稳步推进集中夜市试点。
6.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严厉查处餐饮环节加工销售野生动物、长江流域渔获物，销售来源不明的散装白酒、自酿酒和自泡酒，使用“地沟油”等有毒有害物质加工菜品、添加剂“两超一非”问题、餐饮食品及餐饮用具监督抽检不合格、油炸面制品铝超标、包子馒头加工制作中使用含铝添加剂等违法行为。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加强行刑衔接，定期开展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案件研判会商，行政区域内食品安全涉刑案件及时依法移送公安部门。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保持严惩重处的高压态势。
7.推进实施智慧监管。深化应用“餐饮安心码”云平台的“码上评”“码上管”“码上改”“码上帮”功能，督促餐饮服务提供者100%亮码，自觉接受消费者评价监督和监管部门扫码监管，推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由“人工监管”向“智慧监管”转变，由“单一监管”向“社会共治”转变。
（以上7项任务由州市场监管局牵头；州教育体育局、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州商务局、州卫生健康委配合，各县市党委和政府负责）
（三）全力推进餐饮服务营养健康管理
1.加强学校食堂营养健康管理。严格按照《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和《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要求，从规范学校食堂建设、加强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和校外供餐管理、保障食材安全、确保营养健康、制止餐饮浪费、强化健康教育等方面着力，保障各级各类学校（含托幼机构）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州教育体育局牵头；州商务局、州市场监管局配合，各县市党委和政府负责）
2.积极开展营养健康餐厅（食堂）建设。严格按照《“健康德宏2030”规划纲要》《健康德宏行动（2020—2030年）—德宏州合理膳食行动方案》《德宏州国民营养计划（2018—2030年）》要求，引导餐饮业、食堂不断增强营养健康意识，积极开展营养健康餐厅、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提升营养健康服务水平，提高全民营养健康素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营养健康服务需求。到2024年底，建设不少于16个营养健康餐厅（食堂）。（州卫生健康委牵头；州教育体育局、州民政局、州商务局、州市场监管局配合，各县市党委和政府负责）
3.持续推进“老年幸福食堂”建设。加强“老年幸福食堂”的规范化建设与管理，引导各县（市）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食堂、养老机构食堂、社区食堂、社会餐饮企业等助餐机构开设“老年幸福食堂”，逐步扩大“老年幸福食堂”覆盖面。（州民政局牵头；州商务局、州市场监管局配合，各县市党委和政府负责）
三、方法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2年11—12月）。州市场监管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专项行动方案开展动员部署。各县市各部门根据行动方案要求制定具体行动计划，明确工作目标、重点任务、责任部门、保障措施等，按照工作部署全面启动。
（二）集中整治阶段（2023年1—12月）。各县市各有关部门按照统一目标要求，突出重点，分工负责，协同开展专项行动，集中开展执法检查、清理整顿和宣传教育，确保各领域、各环节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三）巩固提升阶段（2024年1—12月）。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常态化监督管理，巩固集中整治成果，形成部门协同、社会共治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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